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408,763,66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 数量为

285,115,55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69.7507%；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123,648,10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30.2493%。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上市至今未进行过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权秋红、张建飞、权思影）在《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的承诺如下： 

1、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在发行人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3、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价格，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4、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

前述承诺。 

5、本人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本承诺出具之日后，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人承诺将按照最新规定或要

求执行。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事项，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

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违法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5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85,012,6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7255%；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71,253,1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31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3户。  

4、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123,648,105 30.2493 71,253,158 - 194,901,263 47.6807 

三、总股本 408,763,660 100.0000   408,763,660 100.0000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结果

为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倍杰特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

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倍杰特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

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七、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倍杰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